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

专项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外，后附的财

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中润资源2019年12月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9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一、 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一）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七）1 所述，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润资源应收李

晓明诚意金债权 8,00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55,809.60 万元，代垫诉讼费 316.71 万元，

合计 56,126.31 万元，按照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提损失准备人民币 16,758.72 万元。截至审

计报告日，我们无法就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损失准备的计提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余额及损失准备做出调整。 

（二）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七）2 所述，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润资源应收佩

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佩思公司”）债权 4,893.38 万元，按照预期信用

损失金额计提损失准备 1,428.31 万元。截至审计报告日，我们无法就应收佩思公司损失准

备的计提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应收佩思公司债权余额及损失

准备做出调整。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

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中润资源，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

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 强调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七）8 所述，2020 年 4 月 15

日，中润资源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因中润资源历史信息披露涉嫌

违反证券法律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中润资源进行立案调查。截至审计报告日该

立案调查尚在进行中。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公司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说明 

经董事会认真讨论，我们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发表的对公司2019

年度的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客观的反映了所涉事项的现状，除此之外，公司财

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2019年12月31日的合

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9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1、2015 年 5 月，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李晓明持有的铁矿国际（蒙古）有限



公司、明生有限公司、蒙古新拉勒高特铁矿有限公司各 100%股权，后签署了《意向协议书》

按照意向协议书的约定，支付了 8000 万美元的诚意金。鉴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该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后，国家资本市场环境和再融资、并购重组政策以及国内外矿业市场

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已经届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未获得中

国证监会的批复，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与项目合作方李晓明先生友

好协商，决定终止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2017 年 7月 24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李晓明先生承诺 2017 年

11 月 12 日将 8000 万美元诚意金全额退还公司。盛杰（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具声明

函，为李晓明先生退还 8000 万美元诚意金提供无条件连带保证责任。承诺到期后，公司及

公司律师向李晓明先生发送了要求其偿还欠款的催款函，并尝试与李晓明方多次沟通协商解

决方案，未达成一致意见。 

2018 年 5 月，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要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

李晓明立即向申请人中润资源偿还全部诚意金 8000 万美元；被申请人李晓明自 2017 年 

11 月 11 日起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申请人中润资源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全部付

清之日止；被申请人盛杰（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对李晓明向申请人偿还上述 全部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莆生对李晓明向申请人偿还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被申

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2019 年 3 月 8 日，公司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

裁决书，除因公司与李莆生之间因无仲裁协议外，其他事项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均

予以采纳。2019 年 7 月，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李晓明、盛杰（北京）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采取强制执行，并对其采取了限高令。公司也在核查李晓明、盛杰（北京）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财产线索，为继续强制执行做相关的准备。近期，获悉李晓明曾向

香港破产署申请破产并获得受理，公司组织律师及法务人员核实，并就债权材料进行整理，

2020 年 4月 14 日，公司向香港破产署申报债权，并完成债权登记手续。 

2、2015 年 8 月，为推进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外蒙古伊罗河铁矿项目顺利进行，

公司与伊罗河铁矿有限公司就铁矿前期勘探费用签署了《蒙古铁矿项目开发三方资金最高额

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中润资源向伊罗河铁矿有限公司出借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借款。该

笔借款由深圳市南午北安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借款合同签署后，伊罗河铁

矿有限公司因资金使用方面原因，指示中润资源将借款资金汇给其指定公司佩思国际科贸

（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佩思国际”）。中润资源根据协议及指示累计向佩思国际汇

出借款 237,070,000 元。 借款到期后，鉴于公司终止了发行股票收购外蒙古伊罗河铁矿项

目，中润资源要求佩思国际偿还借款，但佩思国际未能及时全部偿还。2016 年 12 月 31 日，

佩思国际向中润资源出具还款承诺书：确认截至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佩思国际尚欠中

润资源借款本金 11,707 万元，利息 789.38 万元；并承诺，在 2017 年 5 月 25 日前清

偿全部债务，否则承担违约责任。 2018 年 4 月，佩思国际与公司签署《还款协议书》，双

方确认：截至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佩思国际尚欠中润资源借款本金 3,707 万元，利

息 11,863,803.74 元，合计 4,893.38 万元。佩思国际保证，在 2018 年 4 月 27 日前，



向公司清偿全部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前的所欠利息 11,863,803.74 元；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向中润资源清偿全部借款本金 3,703 万元及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所产生利

息，按照年利率 10 %的利率计算。《还款协议》还约定， 如佩思国际未能按照上述约定偿

还借款本息，则中润资源有权按照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 以全部欠款为基数自佩思国际违

约之日起向其计收延期支付违约金，直至全部清偿之日时止。现约定还款期再次过期，佩思

国际仍拖欠借款及利息未还。  

因佩思国际多次未按照协议约定偿还借款，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并受理，并于 2019 年 5 月开庭审理。2019 年 7 月 25 日，公司收到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被告佩思国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中润资源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3,707 万元；被告佩思国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 款利息 11,863,803.74 元（利息计算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以 3,707 万元为基数，按照 年利率 10%

的标准计付；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以 3,707 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

分之三的标准计付）。佩思国际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20 年 4 月 22 日，公司收到二审判

决书，维持原判。公司法律部及律师将提请法院对其采取执行措施。  

就上述相关事项，除采用法律手段追讨债权外，公司也尝试采用资产置换等方式进行处

理。2019 年 12 月，为降低公司其他应收款的回收风险，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公司拟将应

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佩思国际科贸（北京） 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给 Luck Morgan Investment 

Limited（中文名称： 乐克摩根投资有限公司），两笔债权价格以 2019 年 6月 30 日的资产

净额为基础，协商确定为 47,882.66 万元。乐克摩根投资有限公司将香港上市公司雅高控

股的 319,933,333 股股票作为交易保证金过户给公司或公司指定的子公司，该保证金在支

付剩余款项时转化为支付对价，标的股权的估值以剩余款项支付日雅高控股股票的二级市场

价格为参考，由双方协商确定。 剩余款项，由乐克摩根在 2020 年 4 月 25 日之前以公司

认可的金融资产或其他实物资产作为对价向公司付清。 

受新冠肺炎疫情及香港金融市场动荡等因素影响，该资产置换尚未实施。 

3、2020 年 4 月，因历史信息披露问题，公司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

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力争早点结案。同时公司将全方位加强信息披露的监管。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月 28 日 


